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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分值构成
	技术部分60分，商务部分20分，报价得分20分

	技术部分
	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进行评审：
1.施工重点、难点至少包括：（1）地面开挖及防水施工；（2）升降机安装；（3）附属设施、管道等迁移及保护。每提供一项，得1分，最多得3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且不能参与第2点的评审。
2.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内容进行评审：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全面、准确，切合现场实际，针对性强，得7分；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较为全面，基本切合现场实际，有针对性，得5分；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一般，部分结合现场实际，部分有针对性，得3分；施工重点、难点分析欠缺，未结合现场实际，没有可操作性的，得1分；不提供相关表述不得分。

	
	设计方案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：
设计方案切合本项目实际，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10分；设计方案切合本项目实际，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7分；设计方案基本切合本项目实际，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4分；设计方案未能切合本项目实际，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不提供相关表述不得分。

	
	施工方案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方案进行评审：
1.施工方案至少包括：（1）施工部署（含组织架构、人材机管理、整体工作铺排）；（2）应急预案；（3）质保期服务方案。每提供一项，得1分，最多得3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且不能参与第2点的评审。
2.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方案内容进行评审：施工部署及应急预案切合本项目实际，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7分；施工部署及应急预案切合本项目实际，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5分；施工部署及应急预案基本切合本项目实际，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施工部署及应急预案未能切合本项目实际，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不提供相关表述不得分。

	
	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进行评审：
1.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至少包括：（1）施工进度计划；（2）施工进度保障措施；每提供以上一项方案，得1分，最多得2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且不能参与第2点的评审。
2.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施工进度计划及控制措施内容进行评审：施工进度计划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，有完整详细的施工进度保障措施，完全满足且优于采购需求的，得8分； 施工进度计划较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，有较完整详细的施工进度保障措施，完全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5分； 施工进度计划基本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，施工进度保障措施基本完整，部分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3分； 施工进度计划不能很好满足磋商文件要求，施工进度保障措施简略，基本不能满足采购需求的，得1分； 不提供或其他不得分。

	
	工程质量保障措施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工程质量保障措施进行评审：
1.工程质量保障措施至少包括：（1）材料、人员、设施、设备、工艺管控；（2）检查、验收；（3）质量问题处置。每提供以上一项方案，得1分，最多得3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且不能参与第2点的评审。
2.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工程质量保障措施内容进行评审：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合理、详细，对项目关键技术、工艺有深入的表述，工程质量保障措施内容完整、科学合理，可行性高，得7分；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较合理、详细，对项目关键技术、工艺有基本的表述，工程质量保障措施内容较完整、较科学合理、可行性较高，得5分；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合理性一般，对项目关键技术、工艺表述粗略，工程质量保障措施内容基本完整、基本科学合理、具备一定可行性，得3分；质量管理体系与措施合理性差，对项目关键技术、工艺表述无描述或无针对性，工程质量保障措施内容不完整、不够科学合理、可行性低，得1分；不提供相关表述不得分。

	
	安全文明施工措施（10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进行评审：
1.安全文明措施至少包括：（1）安全生产措施；（2）文明施工措施；每提供以上一项，得1分，最多得2分，不提供不得分，且不能参与第2点的评审。
2.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内容进行评审：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科学、合理、详细，责任分工清晰、理解程度高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详细，可实施性强，得8分；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科学、合理、详细，责任分工较清晰、理解程度较高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较详细，可实施性较强，得5分；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详细性一般，责任分工程度及理解程度一般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较简单，可实施性较弱，得3分；安全管理体系与措施科学性、合理性、详细性差，责任分工程度及理解程度差，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简单，不具有可实施性，得1分；不提供相关表述不得分。

	商务部分
	体系认证（6分）
	供应商具有投标人同时具备有效期内的：环境管理体系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、质量管理体系、信息安全管理体系、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、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标准体系、企业诚信管理体系认证证书，具备的得6分，不完全具备的，每少一个扣2分。
注：供应商须提供有效期内的证书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、网上证书截图，否则不得分。上述证书如因成立时间不足三个月原因未能获得的，可对应得分。

	
	项目业绩（6分）
	供应商自2020年1月1日起至本项目响应截止之日承担过同类型项目的（合同能体现与本项目相关施工内容），钢结构工程类似业绩，每提供一个得1分，小计得3分；含电梯施工的房屋建筑工程业绩，每提供一个得1分，小计得3分；本项最高得6分。
注：须提供合同复印件（含签订合同双方的单位名称、合同项目名称、签订合同双方的落款盖章、签订日期的关键页）、验收报告作为同类业绩证明资料，不提供或资料不全不得分。业绩时间以验收报告时间为准。

	
	拟投入本项目人员配置情况（8分）
	根据供应商提供的拟投入本项目管理人员配置（除项目负责人外）情况进行评审：
1. 项目技术负责人：拟派驻技术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高级工程师职称的，得2分；具有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工程师职称的，得1分，本项累计最高得2分。
2. 安全负责人：具有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工程师（或以上）职称，得1分；具有一级注册安全工程师的，得1分，本项累计最高得2分。
3. 其余人员：除以上人员配备外，还同时具有施工员、质量员、资料员、标准员、材料员、劳务员的，得4分，不符合条件的，不得分。
注：（1）本项累计最高得8分；（2）上述人员应相应具备有效期内的资格证书或职称证书或岗位证书，并提供相关证书复印件（上述人员均不得互相兼任）。同时提供响应供应商近半年内任意一个月（扣除发布磋商公告当月往前顺推6个月），为以上人员缴纳社保资金的有效的社保证明材料复印件。同一人员具有多个证书只按最高级别计分，不累计得分。

	投标报价
	投标报价得分 （20分）
	投标报价得分＝（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）×价格分值【注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】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。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，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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